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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全市小学中广泛开展“手拉手” 

结对帮扶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各市直小学： 

为认真贯彻新修订《义务教育法》和教育部《关于进一

步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的精神，进一步

发挥示范小学的示范辐射和帮扶作用，促进我市区域内初等

教育的均衡发展，经研究决定在全市小学中广泛开展“手拉

手”结对帮扶活动。为有效推进活动的深入开展，特提出如

下意见，希望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一、活动目的 

在全市小学中广泛开展“手拉手”结对帮扶活动，是响

应党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基

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号召，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活动旨在进一步

加强我市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学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达



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促进，不断提高我市小学的教

育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促进我市初等教育的均衡和谐发

展。 

二、组织形式 

小学“手拉手”帮扶活动由各县（市、区）教育局统筹

组织安排，为确保活动的顺利实施，各地要成立活动领导小

组，制定“手拉手”帮扶活动的实施方案；同时要组织协调

帮扶与被帮扶学校制定好“手拉手”帮扶活动的方案和活动

计划。 

三、活动内容 

各地可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各种形式的帮扶活动内容， 

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学校双方定期（每学期至少一次）举行工作座谈会，

互相交流工作信息,确定合作的具体项目活动。 

2、学校双方每学期至少一次邀请对方部分学科教师到

本校听课，共同探讨教学问题。 

3、学校双方每学期至少共同组织一次以教师为对象的

教育教学专题讲座。 

4、合作一方如举行对外开放的教育教学活动，应主动

邀请合作对方参加；校内的教育教学研讨活动，根据实际邀

请对方代表参加。 



5、学校双方要采用互派教师任教的方式，加快师资的

培训，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6、组织学生建立结对帮扶活动，让双方学生互相学习，

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合作一方组织开展的学生集体教育活

动，根据实际邀请合作对方的学生代表参与。 

7、合作双方应主动为合作对方提供学校在管理、教育、

教学、教研等方面的经验、信息及其他优势教育资源。 

8、合作一方应主动（或根据合作双方的要求建议）帮

助合作对方共同解决办学中存在的困难问题。 

四、学校结对安排 

1、省示范小学及所在县（市、区）实验小学分别与 3

所小学结对。 

2、市示范小学、省农村示范小学分别与 2所小学结对。 

3、各地还可根据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自行组织结对。 

五、几点要求： 

1、要加强帮扶管理。各县（市、区）教育局要将开展

“手拉手”结对帮扶工作纳入议事日程，明确分工，落实责

任，活动领导小组定期开会，认真做好组织、落实、协调工

作。             

2、加强定期督查。各县（市、区）教育局要加强对帮

扶学校和被帮扶学校工作开展情况督查，及时到学校指导，

确保帮扶工作落到实处。 



3、加强总结交流。帮扶工作中要注意加强总结经验，

做好帮扶学校之间的交流，及时将好的经验和方法逐步推

广。 

4、请县（市、区）教育局将各地制定的小学“手拉手”

帮扶活动的实施方案和小学“手拉手”结对的名单于 2006

年 4 月 28 日前送交市教育局初幼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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